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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二〇一六年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书 

 

保荐机构名称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 A 股简称 华塑控股 

保荐代表人姓名 肖长清 上市公司 A 股代码 000509 

报告年度 2016 年度 报告提交时间 2017 年 1 月 5 日 

 

本保荐机构保证保荐工作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保荐工作报告

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情况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控股”、“公司”或“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经 2013年12月23日召开的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以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份转增相结合，即“捐赠资产对

价+资本公积金转增”的组合方式进行股改对价安排，具体对价安排为： 

1、麦田投资向上市公司赠与现金200,000,000元及成都麦田园林有限公司

100%股权，用于代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支付股改对价。 

2、公司以575,473,233元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575,473,233股；其中，向麦田

投资转增198,205,920股；向股改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增

377,267,313股（折算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25股）。 

上述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为825,483,118股。 

华塑控股股权分置改革于2014年1月14日实施完毕，并于当日股票复牌交易。 

二、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股东的承诺事项 

1、法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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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体非流通股东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2）持有公司5%以上的非流通股东承诺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

超过5%，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10%。 

2、特别承诺 

股权分置改革时，麦田投资作为华塑控股潜在大股东特别承诺如下： 

（1）麦田投资承诺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麦田投资所持上

市公司股份锁定36个月。 

（2）自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完成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内，麦田投资通过二级市

场减持华塑控股股份的价格不低于10元/股。在华塑控股实施分红、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宜时，该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麦田投资若违反承诺卖出所持股票，卖出资金将全部划入华塑控股账户，归

华塑控股全体股东所有。 

（二）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1、法定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法定承诺，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限售流通股股东在锁定期内未有触及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2、特别承诺 

麦田投资未将其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票上市交易，不存在股改方

案实施完成之日起四十八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价格低于每股10元的情况。 

综上所述，在本保荐机构的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全体限售流通股股东履行了

法定相关承诺事项。 

三、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变化情况 

股改实施完成后至今，华塑控股未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结构变

化；亦未因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导致股

本结构变化的事项，总股本仍为825,483,11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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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改实施后至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变化情况 

2014年1月14日股改实施完成后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数为297,308,880，

占公司总股本36.02%。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

199,673,939（含高管锁定股），占公司总股本24.19%。 

四、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今公司获捐赠资金及使用情况 

2013年12月27日公司将收到麦田投资的200,000,000元赠与现金按照《股权分

置改革赠与资金管理办法》存入专户，截止2014年8月5日赠与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毕，公司2016年度不存在赠与资金使用情况。 

五、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至今公司获赠资产情况 

 2013年12月23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获相关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后，成都麦田园

林有限公司100%股权已经过户至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麦田园林进入上市公司后，公司通过搬迁方式清理了麦田园林不符合国家土

地政策的苗圃基地，并为麦田园林补充了流动资金，纳入了公司统一管理体系。 

六、其他事项  

本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工作中未发现其他有关问题和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综上，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参与了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并勤勉尽职的督促指导股东履行相关承诺。通过对相关股

东承诺履行情况的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华塑控股各相关

股东履行了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承诺；华塑控股各相关股东及公司就履行

承诺事宜进行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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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二〇一六年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机构（盖章）：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签字：肖长清 

                     

                           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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